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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北 市 政 府 採 購 申 訴 審 議 判 斷 書 

103購申 22056號 

申訴廠商：○○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

招標機關：新北市政府○○局 

     

上開申訴廠商就「臺北縣政府○○局轄區監視系統擴充路口週邊設備

採購案」採購事件，不服招標機關 103 年 6 月 12 日之○○○字第

1031007388號函之異議處理結果，向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(下

稱本府申訴會)提出申訴。案經本府申訴會 103 年 12 月 1 日第 37

次委員會議審議判斷如下：  

 

主      文 

原異議處理結果撤銷。 

 

事          實 

招標機關辦理「臺北縣政府○○局轄區監視系統擴充路口週邊設

備採購案」，招標機關以申訴廠商有政府採購法(下稱本法)第 101

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：「犯第 87條至第 92條之罪，經第一審為有

罪判決者。」之情事，擬將其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列為不良廠商，

申訴廠商不服，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，惟招標機關仍維持原處分，

申訴廠商遂向本府申訴會提出申訴，並據招標機關陳述意見到會。 

 

    申訴廠商申訴意旨 

請求 

原異議處理結果撤銷。 

事實及理由 

一、 招標機關以 103 年 5 月 14 日○○○字 1030872572 號函送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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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訴廠商，申訴廠商不服函文中之指控與處分，依本法第 102

條第 1 項規定於 103 年 5 月 30 日以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異

議。招標機關於 103年 6月 12日回覆○○○字第 1031007388

號函異議處理結果，申訴廠商不服招標機關異議處理結果爰

於法定期限申訴。 

二、 申訴廠商自接新○○○字第 1030872572 號函送達後，始知臺

灣新北地方法院 102年度簡字第 1689號簡易判決乙事。耗費

時日，終由相關人員委任律師處取得案子原卷，惟查此案起

訴書(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00 年度偵字

第 32149號)第 12頁文中所述:「至○○公司、臺灣○○公司、

○○公司、○○公司、○○公司違反政府採購法即公司法人

應依司法（政府採購法）92條課以罰金刑，比較新舊法律適

用，應適用舊法，依修正前刑法第 80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罰

金刑追訴時效為 1 年，本件移送時，公司法人部分已逾追訴

時效，此部分未據移送，亦無再行追訴必要，附此敘明。」

刑事訴訟法第 252 條第 2 項:時效已完成者，應為不起訴處

分；刑事訴訟法第 255 條「檢察官依第 252 條、第 253 條…

規定為不起訴，緩起訴或撤銷緩起訴或因其他法定理由為不

起訴處分者，應製作處分書敘述其處分理由。但處分前經告

訴人或告發人同意者，處分書得僅記載處分之要旨。前項處

分書，應以正本送達告訴人 、告發人、被告及辯護人。緩起

訴處分書…。前項送達，自書記官接受處分書原本之日起，

不得逾 5 日。」依起訴書文之敘述申訴廠商原應列為被告，

因法律時效已完成才不予追訴，但檢察官卻未依刑事訴訟法

第 255 條之相關規定將處分書送達申訴廠商，申訴廠商接獲

新○○○字第 1030872582號函，始知簡易判決與楊○○先生

之事，致使申訴廠商維護法律上之權益喪失，檢察官如此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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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方式，實有爭議。 

三、惟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02 年度簡字第 1689

號判決書內容之敘述，明顯與事實不符。刑事訴訟法第 156

條第 2項:「被告或共犯之自白，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

據，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，以察是否與事實相符。」刑

事訴訟法第 2 條:「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，就該管案

件，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，一律注意。」楊○○先生

於偵查庭檢察官偵訊之筆錄第 2 第一行之問題，完全是錯誤

之問題，申訴廠商依法核准設立之日期為於 94 年 12 月 26

日，營利事業登記證核發日期為 95年 1月 2日；檢察官未查

明事實，而於偵查庭詢問被告楊○○先生此問題，因偵查時

間距離標案時間久遠，致使楊○○先生作出錯誤之自白，明

顯誣陷申訴廠商，此自白於法律上之證據力，實有爭議，而

簡易判決書之內容確依據此自白做出違反事實之錯誤敘述，

此簡易判決書之公平、公正性實有爭議。 

四、臺北縣政府○○局(改制前名稱)轄區監視系統擴充路口週邊

設備採購案(標案案號:0940000071)(以下簡稱此標案)，於調

查局移送檢察署時之證據-資褓儲存股份有限公司之投標文

件，此標案投標資格文件審查表中，投標廠商須有營利事業登

記證、設立或營業登記證…，由此可見此標案所指稱之廠商為

法人而非自然人。公司法第 1條: 「本法所稱公司，謂以營利

為目的，依照本法組織登記，成立之社團法人。」;民法第 26

條: 「法人於法令限制內，有享受權利，負擔義務之能力。」，

此標案乃 94 年 10 月 14 日開標，申訴廠商依法核准設立之時

間為 94 年 12 月 26 日，此標案發生時，申訴廠商尚未成立，

一家尚未成立之法人，亦無法使用法律上之權利與負擔義務之

能力。然招標機關於新○○○字第 1031007388 號函，說明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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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(四)文中之指控，硬將楊○○先生於此標案中個人之行為等

同一家尚未成立之法人行為，招標機關身為司法警察機構以何

法源為其依據? 

五、行政程序法第 9條:「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，應於當事人

有利及不利之情形，一律注意。」申訴廠商 103 年 5 月 30 日

致招標機關 1030530-01 號函，函中已說明此標案發生時申訴

廠商尚未成立，而招標機關卻於○○○字第 1031007388 號

函，函文說明二之(四)引用簡易判決書中錯誤之敘述，枉顧申

訴廠商之權益，且於函文說明二之(一)欲將申訴廠商刊登政府

採購公報 3年，說明二之(二)要求追繳此標案之押標金，說明

二之(五)押扣申訴廠商施作招標機關之貨款;如此枉顧申訴廠

商權益之作法實有爭議。 

 
招標機關陳述意旨 

事實及理由 

一、 依本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：「機關辦理採購，發現廠

商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，並附記如

未提出異議者，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：犯第 87 條至第 92 條

之罪，經第 1 審為有罪判決者。」暨同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

1款略以：「有第 101條第 1款至第 5款情形或第 6款判處有

期徒刑者，自刊登之次日起 3年。」。 

二、 次依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規定：「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

規定，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其所繳納之押標金，不予發

還，其已發還者，並予追繳︰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

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。」。 

三、 查楊○禾得知旨揭採購案公開招標，即計畫承接該案業務，

因其所經營之○○科技實業有限公司（申訴廠商）當時欠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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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夠資金，為確保旨揭採購案開標時，符合本法第 48條第 1

項規定，約使劉○重、林○成（○○○○服務股份有限公司、

得標廠商）、林○麒（○○儲存股份有限公司、投標廠商）等

人各代表廠商參與旨揭採購案，在已先預定妥當之廠商得標

後，代為履行標案並順利賺取報酬，因共同以詐術使開標發

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涉犯採購法等情事，經臺灣新北地

方法院 102 年 5 月 27 日 102 年度簡字第 1689 號簡易判決書

判處有期徒刑在案。 

四、 次查旨揭採購案於 94年 10月 14日辦理開標作業，雖申訴廠

商非投標廠商且查經濟部商業司核准設立日期為 94 年 12 月

26 日（最後核准變更日期為 101 年 2 月 17 日、陳證 2），惟

按前揭判決書所述，楊○禾之所以未憑申訴廠商名義實際參

與競標，據其所述本僅係因對該公司之資金調度能力有所顧

慮始致，由此已載明當時楊○○確已有經營申訴廠商且為實

際負責人之事實。睽諸本法第 1 條之立法目的在於「為建立

政府採購制度，依公平、公開之採購程序，提升採購效率與

功能，確保採購品質」，是以招標機關依法處置作為，殆無疑

義。 

五、 另查招標機關於辦理三重分局大同派出所駐地監錄系統設備

及訓練中心監錄系統保養維護等款項核銷時，因已依前揭判

決書辦理相關採購法後續處置作為，且查申訴廠商涉嫌違反

情節亦非僅此本案，因事涉追繳押標金事宜，基於維護機關

權益，前開款項暫不支付，尚無不當。 

六、 綜上，招標機關對於申訴廠商已符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

款暨同法第 103條第 1項第 1款等規定情形，於法並無不合，

所提申訴為無理由，懇請駁回申訴廠商之訴，以昭公允。 

□招標機關 103年 11月 4陳述意見書意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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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新北市政府 103 年 10 月 28 日北府購訴字第 1032046035 號

函辦理。 

二、有關請招標機關提供何時始知悉本案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

事由一節，經查招標機關於 102 年 12 月 12 日收受審計部

新北市審計處 102 年 12 月 12 日審新北五字第 1020001158

號函後，始知悉本案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。 

 
判  斷  理  由 

一、 申訴廠商因招標機關以其實際負責人之楊○○與他人於系爭

採購案，共同違犯本法第 87條第 3項之罪，業經臺灣新北地

方法院以 102年度簡字第 1689號判決有罪為由，於 103年 5

月 14日以○○○字第 103 0872582 號函，依本法第 101條第

1 項第 6 款、同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，為擬將申訴

廠商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為不良廠商 3 年之停權通知。申訴

廠商不服上開通知，遂於 103年 5月 30日向招標機關提出異

議；復不服招標機關於 103 年 6 月 12 日以○○○字第

1031007388號函所為之異議處理結果，遂向本府申訴會提出

申訴，並經本府申訴會於 103 年 6 月 30 日受理在案。依此，

應認申訴廠商就招標機關擬將其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為不良

廠商 3 年之停權通知，已於本法第 10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所

定 20日、15日期限內提出異議、申訴。 

二、 申訴廠商以：(一)有關系爭採購案，檢察官於 100 年度偵字

第 32149號起訴書論認申訴廠商涉及本法第 92條應予科處罰

金刑之罪業已罹於追訴權時效，不予追訴，然檢察官竟未依

法製作不起訴處分書送達於申訴廠商， 做法有爭議；(二)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2年度簡字第 1689號簡易判決所認事實

與實情不符；(三)系爭採購案於 94年 10月 14日開標時，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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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廠商尚未辦理設立登記，是其實際負責人楊○○於該案所

涉違反本法第 87條第 3項罪嫌之行為，係屬渠個人行為，與

申訴廠商無涉等為由，指摘原異議處理結果於法無據，應予

撤銷云云，遂提出本件申訴，求為撤銷原異議處理結果之判

斷。 

三、 招標機關則以：(一)申訴廠商之實際負責人楊○○已因違反

本法第 87條第 3項之罪，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 102年度簡

字第 1689 號判決有罪在案；(二)系爭採購案於 94 年 10 月

14日開標時，申訴廠商雖非投標廠商且尚未設立登記，然依

上開判決書之內容，楊○○於上開期日已有經營申訴廠商且

為該廠商實際負責人之事實，本諸本法第 1 條「為建立政府

採購制度，依公平、公開之採購程序，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，

確保採購品質」之立法目的，招標機關所為停權通知係依法

處置作為等為由，主張申訴廠商提出本件申訴無理由，應予

駁回云云，爰提出陳述意見書到會，求為駁回本件申訴之判

斷。 

四、 本府申訴會斟酌兩造前述申訴及陳述意旨之結果，應認兩造

於本件申訴案件爭點集中於：招標機關認定申訴廠商有違反

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之情形，所為擬將申訴廠商

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為不良廠商之停權通知，是否合法妥

適？茲論述如次： 

(一) 按「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，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

不正確結果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

元以下罰金。」、「機關辦理採購，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，

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，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，將刊

登政府採購公報：六、犯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之罪，經

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」為本法第 87條第 3項、第 101條第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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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。 

(二) 查關於招標機關依上揭法文規定之情形，擬將申訴廠商刊登

於政府採購公報為不良廠商之處分，未逾行政罰法第 27條第

1項明定之 3年時效期間： 

1. 有關行政機關因廠商有本法第 101條第 1項各款情形，依

同法第 102條第 3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性質及時效

問題，最高行政法院已作成 101年度 6月份第 1次庭長法

官聯席會議決議略以：「機關因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 101

條第 1項各款情形，依同法第 102條第 3項規定刊登政府

採購公報，即生同法第 103條第 1項所示於一定期間內不

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停權效果，為不

利之處分。其中第 3 款、第 7 款至第 12 款事由，縱屬違

反契約義務之行為，既與公法上不利處分相連結，即被賦

予公法上之意涵，如同其中第 1款、第 2款、第 4款至第

6款為參與政府採購程序施用不正當手段，及其中第 14款

為違反禁止歧視之原則一般，均係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

為，予以不利處分，具有裁罰性，自屬行政罰，應適用行

政罰法第 27條第 1項所定 3年裁罰權時效。其餘第 13款

事由，乃因特定事實予以管制之考量，無違反義務之行

為，其不利處分並無裁罰性，應類推適用行政罰裁處之 3

年時效期間」等旨，爰此，本件招標機關以本法第 101條

第 6款事由，欲將申訴機關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情形，應

適用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1 項明定之 3 年時效期間，堪予

肯認。 

2. 再依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，裁處時效期間係

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終了起算，由本法第 101 條第 1

項第 6 款規定，顯然係以機關發現廠商犯第 87 條至第 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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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之罪，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時，應通知廠商將刊登採購

公報為要件，故至少是第一審為有罪判決以後，行政機關

通知刊登採購公報所為行政罰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

始終了，方起算裁處時效。(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

第 625 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)職是，本件招標機關自申訴

廠商之實際負責人因違犯本法第 87 條第 3 項之罪，經臺

灣新北地方法院 102 年 5 月 28 日以 102 年度簡字第 1689

號判決有罪時起，迄至 103 年 5 月 14 日依本法第 101 條

第 1 項第 6 款規定以○○○字第 1030872582 號函對申訴

廠商為停權通知時止，並未逾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1 項所

定 3年時效期間，合先敘明。 

(三) 次按「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，係以犯政府

採購法第 87 條至第 91 條之罪，經第一審有罪判決者為構成

要件，而政府採購法第 87條第 4項，則以『意圖影響決標價

格或獲取不當利益，而以契約、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，使

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』為犯罪之構成要件，並不

以廠商有無參與投標為要件，即使未投標，但以契約、協議

或其他方式，致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，也該當

本項犯罪。」(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度判字第 116號判決要旨

參照)同理，本法第 87 條第 3 項規定係以「以詐術或其他非

法之方法，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」為犯

罪之構成要件，亦不以廠商有無參與投標為要件，是若廠商

之代表人、代理人、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觸犯本條項之罪

嫌，經第一審判決有罪者，縱該廠商未參與投標，亦應受本

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6款之規定相繩，要無疑義。 

(四) 復按「鑑於法人係法律所創設而為權利及義務之主體，本身

無法自為法律行為，須藉由自然人代為法律行為，故參與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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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採購之廠商為法人者，其代表人代表公司所為之行為即視

同法人自身之行為，是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所

列各款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事由，自包括其代表人因執行業

務，代表公司而為者。又政府採購法第 92 條規定：『廠商之

代表人、代理人、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，因執行業務犯本

法之罪者，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，對該廠商亦科以

該條之罰金。』係因廠商無法服刑，是對該廠商另處以罰金

刑；而於廠商不可能因犯政府採購法之罪被判處有期徒刑或

拘役之情形，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 項猶規定廠商有同法

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『犯第 87 條至第 92 條之罪，經第一

審為有罪判決者』，視其是否被判處有期徒刑或拘役、罰金、

緩刑，分別定有 3 年、1 年不等之停權期間，足見第 101 條

第 1 項第 6 款所指『廠商』係包括其代表人犯上開罪行經判

決有罪者甚明。」(最高行政法院 101年度判字第 222號判決

參照)、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5年 12月 28日工程企字第

09500477630號函釋內容謂：『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

第 6 款立法意旨，如廠商之代表人、代理人、受雇人或其他

從業人員，因執行業務犯同法第 87 條至第 91 條之罪，經第

一審為有罪判決者，該廠商即有該條款之適用。』按政府採

購法第 87 條至第 91 條係以自然人為處罰對象，為法人、機

關或團體之廠商雖不可能違犯。惟倘犯罪之該自然人為其代

表人、代理人、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，依同法第 92條規定

亦負有刑責，應處以該條之罰金。蓋法人僅係法律所擬制之

主體，無法自為法律行為，須藉由其代表人或委由代理人對

外為意思表示，故廠商為法人組織者，自有賴其代表人或代

理人對外為意思表示，以參與政府之採購，其代表人所為代

表公司之行為即等同法人之行為，是廠商之代表人因執行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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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，代表公司參與政府採購，犯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至第 91

條之罪，經第 1 審為有罪判決者，應認該廠商已符合同法第

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要件，而有該條款之適用。雖上訴人

主張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，必以行為人為廠商

本身為要件云云；惟按公法與私法，雖各具特殊性質，但二

者亦有其共通之原理，私法規定之表現一般法理者，應亦可

適用於公法關係（改制前行政法院 52年度判字第 345號判例

意旨可資參照）；而『稱經理人者，謂由商號之授權，為其管

理事務及簽名之人。』、『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，以本人名義

所為之意思表示，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』、『債務人之代理人

或使用人，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過失時，債務人應與自己之

故意過失負同一責任。』民法第 553 條第 1 項、第 103 條第

1項、第 224條定有明文；又行政罰之目標在維持行政秩序，

以維持公共利益，因此行政責任之內涵，視個案情節及管制

對象之不同，兼有民事法上監督義務之意涵，俾截阻受管制

對象將責任諉由第三人承受之可能性。是廠商之實際負責人

（從業人員）因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 87條之罪，經第一

審為有罪判決者，廠商處罰限於該條之罰金，但其代表人、

代理人、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，因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

第 87 條至第 91 條之罪，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，廠商即合

於同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要件。再觀之政府採購法第

103 條第 1 項規定『依前條 3 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

「廠商」，於下列期間內，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

包廠商。一、有第 101 條……第 6 款判處有期徒刑者，自刊

登之次日起 3年。……二、有第 101條……第 6款判處拘役、

罰金或緩刑者，自刊登之次日起 1 年。』已區分廠商停權期

間因判處有期徒刑及拘役、罰金或緩刑而有不同，而廠商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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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被判處有期徒刑，足見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所謂『犯

第 87 條至第 92 條之罪，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。』包括廠

商之代表人、代理人、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，否則政府採

購法第 103條第 1項第 1、2款之區分將無實益。故為防止廠

商規避相關規定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乃基於『目的論解

釋』，將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『人』，解釋為

包括『申訴廠商』在內，並未違背該法文意及論理法則，符

合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6款之立法目的。」(最高行

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9 號判決可資參照)準此，廠商之代

表人、代理人、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違犯本法第 87條至第

91 條之犯罪，經第一審判決有罪者，即已該當於本法第 101

條第 1 項第 1 款所定之要件，該廠商即應受上開規定之效力

所拘，不以其另依本法第 92條經法院處以罰金刑為必要。 

(五) 惟查，本件系爭採購案之開標作業係於 94 年 10 月 14 日進

行，而申訴廠商則遲至同年 12 月 26 日始行辦理公司之設立

登記事宜，質言之，系爭採購案辦理招標期間，申訴廠商仍

未完成設立登記，依公司法第 6條規定：「公司非在中央主管

機關登記後，不得成立。」申訴廠商當時並未成立，是楊○

○其時尚未擔任申訴廠商之實際負責人(從業人員)，亦非申

訴廠商之代表人、代理人、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，渠個人

於 94年 10月間違反本法第 87條第 3項之犯行，自不得視同

為嗣後方始成立之申訴廠商所為者，且本件情形容與上揭最

高行政法院判決要旨所揭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立法

意旨有間，故招標機關依上開規定，對申訴廠商為刊登政府

採購公報之停權通知，即有未洽。再按「依同一體說之見解，

設立中公司與成立後之公司屬於同一體，因此設立中公司之

法律關係即係成立後公司之法律關係。申言之，發起人以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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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中公司之執行及代表機關所為有關設立之必要行為，其法

律效果，於公司成立時，當然歸屬於公司。又所謂設立中公

司，係指自訂立章程時起至設立登記完成前無法人資格之公

司而言。」(最高法院 86年度台上字第 2404號民事裁判要旨

參照)，且依公司之登記及認許辦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無

限、兩合及有限公司應於章程訂立後十五日內，向主管機關

申請為設立之登記。」本件申訴廠商係屬有限公司，自系爭

採購案開標之日即 94 年 10 月 14 日起至申訴廠商於同年 12

月 26 日完成設立登記時止，已逾 15 日，故申訴廠商於系爭

採購案招標期間，難謂係屬所謂設立中公司，亦無私法上同

一體說之法理適用餘地。從而，招標機關以申訴廠商之實際

負責人楊○○，於其設立登記前，所為違反本法第 87條第 3

項罪嫌並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 102年 5月 27日以 102年度

簡字第 1689號判決有罪之事實，依本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6

款規定，對申訴廠商為停權通知，於法即有不合。 

五、 綜上，招標機關未查明申訴廠商於系爭採購案招標期間，即

楊○○違反本法第 87 條第 3 項罪嫌之際，並未完成設立登

記，應不屬於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適用主體範圍，

逕執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2年度簡字第 1689號判決所認定之

事實，遽向申訴廠商為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停權通

知，難謂合法妥適，原異議處理結果遞予維持，於法未洽，

應予廢棄。至兩造其餘之主張與陳述，均不影響前揭判斷結

果，爰不逐一論究。 
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有理由，爰依本法第 82條第 1項前段規

定，判斷如主文。 

         

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伸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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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   員 李永裕   

委    員 李得璋   

委    員 李滄涵   

委    員 林明昕   

委    員 林家祺 

委    員 孟繁宏 

委    員 廖宗盛 

委    員   羅桂林 

委    員 邱惠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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